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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155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川化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133 号 

 

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限售承诺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根据《川化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》，川化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

“川化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，转增的股份由

重整投资人有条件受让。2016 年 12 月 13 日，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

的股份已登记至重整投资人指定证券账户。 

一、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

（一）承诺股东基础信息 

企业名称：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能投集团”） 

注册地址：成都市青羊工业集中发展区成飞大道 1 号 A区 10 栋 

注册资本：931,600 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郭勇 

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（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，后置许

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）：能源项目的投资与管理（不得从

事非法集资、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）。 

（二）承诺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： 

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数 

（万股） 

占总股本比

例（%） 

限售情况说明 

四川省能源投

资集团有限责

任公司 

无限售条件股份 33,280 26.20 利润期锁定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— 

合计： 33,280 26.20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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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

股东名称 减持股数（万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（%） 

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0 

二、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股东延长限售期承诺的主要内容： 

股东名称 

 

追加承诺

股份性质 

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

原限售截

止日 

追加锁

定期限

（月） 

追加锁

定期后

的限售

截止日 

设定的

最低减

持价 
股数 

（万股） 

占总股

本比例

（%） 

四川省能源

投资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 

无限售条

件流通股 

33,280 26.20 无 28 2019年 4

月 30日 

无 

（二）承诺相关约定 

根据《川化股份重整计划》，能投集团在《关于川化股份重整的

投资协议书》（简称“协议”）中做出如下承诺： 

1.川化股份 2017年度实现的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

于 3.15亿元、2018 年度实现的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

3.5 亿元。如果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前述承诺净利润的，由能投集

团在相应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1 个月内以现金方式补足未达到

承诺净利润的差额部分。 

2 其通过协议约定受让的川化股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所获取

的股份，在协议约定的利润承诺期以及如果未能满足承诺利润，在完

成现金补足差额之前不得通过二级市场抛售、协议转让等任何方式进

行减持。 

三、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

公司董事会将及时督促追加承诺股东严格遵守承诺，对于违反承

诺减持股份的，公司董事会保证主动、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

履行违约责任。对于本次承诺，公司将于两个工作日内在中国结算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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圳公司办理变更股份性质的相关手续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关于川化股份重整的投资协议书》； 

（二）《承诺函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




